
 

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 
江 苏 省 民 政 厅 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苏残函〔2020〕10号 

 
省残联 省民政厅 省卫生健康委 

转发中国残联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
《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标准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残联、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委： 

根据《省政府印发关于落实〈政府工作报告〉2020 年主要

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“改造提升

200 家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点”已列入 2020 年省政府民生实事，

工作已在全省各县（市、区）展开。为明确标准、提高质量、推动

落实，现将中国残联、民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印发〈残

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标准〉的通知》（残联函〔2019〕206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是要提高认识 。社区康复服务是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的重要

组织部分，改造提升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点是推进残疾人社区康

复工作的有效抓手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严格按照要求，将残疾预防














